	特殊原因未使用公务卡结算审批单

	院系单位
	
	经费卡号
	

	支出内容
	
	金额
	

	未使用公务卡
的原因
	




	单位盖章及审批
	财务负责人签名(非竞争性经费)： 

	
	项目负责人签名（竞争性经费）：

	
	经办人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

	1000元以上的
现金支出
	[bookmark: _GoBack]财务处审批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

	备注：

	 1.项目负责人签字视为同意承担未来因审计整改需要应负的责任，院系单位负责对未使用公务卡结算原因的真实性进行审核；

	   2.金额1000元以上的公务支出，因特殊情况未使用公务卡的，需要填写该审批单；

	   3.如不具备刷卡条件确需使用现金支付的1000元以上的支出，需经财务处审批后视情况予以报销。



